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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副教
授李凯认为，供水价格改革是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郑州市的
水价在成本以下运行，不仅造成大量水
资源浪费，而且使供水企业入不敷出，
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过低的水价不
利于调动供水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供
水企业提高供水质量。水价改革，也是
保障老百姓权益、保证高质量饮用水的
需要。企业发展，需要保本经营并有一
定利润。“我认为，实行阶梯水价是大势
所趋，倾向于第二套方案。”

九三学社郑州市委员会的郑高飞
说，水价调整符合优质优价的原则。10
年不调价，让供水企业长期亏损，而财政
补贴又不到位。“我建议，适当调整水价，
让供水企业减少亏损，保本经营，可持续
发展。我同意第二种方案。”

郑州市财政局工作人员李清长认为，
2005年以来，我市的水价一直没有动过，
至今 10 年过去了，这与国家提倡的阶梯
水价不符。供水企业长期亏损经营，单靠
财政补贴，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我赞成
第二套方案，覆盖范围更广。”

河南省城镇供水协会的杜海宽认
为，郑州市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全
省的1/2，郑州市的水价长期在成本以下
运行，是不正常的。合理的水价，才能使
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我倾向于第二套方
案。现在，即使上调了水价，按照这两套
方案，水价仍然达不到成本价，供水企业
仍将亏损。”杜海宽建议，政府加大补贴
力度，调价可以“小幅快跑”。

市区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听证会昨日举行
郑州供水价格改革将实行阶梯水价

多数人支持第二套听证方案

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成立于 1953
年，是集自来水生产、供应、销售、建设、
管理为一体的国有大型供水企业。2009
年 12 月 4 日，改制为郑州自来水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报表显示，公司近几年连
续亏损。

郑州市价格成本监测所提供的监审
结论显示，经调查、测算、审核，郑州自来
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2 年、2013 年、
2014 年供水定价总成本分别为 52584.22
万元、56140.73万元、59225.01万元，单位
供水成本每立方米分别为 2.21 元、2.20
元、2.22元。

根据3年审核结果，确定单位供水定
价成本每立方米为 2.21 元, 含税成本为
2.28 元；考虑已完工未结转项目新增的
每立方米0.55元及南水北调水源置换新
增的每立方米 0.48 元，单位供水定价成
本核定为每立方米 3.24 元，含税成本为
3.34元。

记者了解到，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
我市实施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用户。原
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
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水
企业安装的水表为单位。每户按4口人
计，超过4人的，每增加1人，月水量基数
增加3立方米。

根据有关规定和我市居民用水情
况调查，我市阶梯水阶分三级，各阶
梯水量基本水价级差 1 ∶ 1.5 ∶ 3，实
行以年度水量为计量周期，提交以下
两个听证方案。

方案一：第一阶梯年用水量 144 立
方米以内（含），到户价格每立方米

3.90 元（其中基本水价 3.1 元、污水处
理费 0.65 元、水资源费 0.15 元）；第二
阶梯年用水量 144~240 立方米，到户
价格每立方米 5.45 元；第三阶梯年用
水量 240 立方米以上，到户价格每立
方米 10.10 元。

方案二：第一阶梯年用水量 180
立方米以内（含），到户价格每立方米
4.0 元（其中基本水价 3.20 元、污水处
理费 0.65 元、水资源费 0.15 元）；第二
阶梯年用水量 180~300 立方米，到户
价格每立方米 5.60 元；第三阶梯年用
水量 300 立方米以上，到户价格每立
方米 10.40 元。

昨日上午，听证会结束时，市物价局
的听证会小结显示，听证会参加人普遍
支持水价改革，实施阶梯水价，普遍支持
适度上调水价。

很多听证会参加人认为，供水企业
长期亏损，无法更好地投入资金对制
水工艺以及管网进行改造，最终市民
的利益也会受损。因此，均表示支持
水价适度上调，并实行阶梯水价，促进
全社会节约用水。

消费者殷歌认为，郑州市水资源缺

乏，调整水价是合理的，作为消费者表
示理解。但是，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要制定合理的水价与
水资源配置的联动机制。“我们也看到，
绿化、环卫、洗浴、消防等都用的是丹江
口的水，这是不是优质水资源的一种浪
费？我建议，对于消防、环卫、洗浴、绿
化等进行分级用水，可以用雨水或中水
代替丹江水，以节约淡水资源。最后，
我希望涨价后的水质能保持并提高，大
家也需要提高节水意识。”

昨日听证会上，很多参加人谈到了
供水企业在涨价后要履行信息公开、管
理和服务提升等义务。

郑州市审计局的郑勇认为，此次调
整水价有一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
性。郑州市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城市，
调整水价可以让市民提高节水意识，利
国利民。供水企业也要提高管理和服务
水平，并且定期公开成本。政府除了加
强监督监管之外，还要加大对低收入群
体的补贴力度。

消费者吴瑞杰说，供水企业应当保
本微利经营，应当努力控制成本，并定期
向社会公开，接受老百姓的监督。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赵春英说，这次成本监审过程是非
常严格的。看这两个听证方案，一个是
每立方米 3.9 元，一个是每立方米 4 元，
扣除代收的污水处理费等共计0.8元，一
个价格是3.1元，另一个价格是3.2元，可
见都没有达到保本经营的3.34元。“我赞
成第二套方案。在此，我也表个态，不管
政府最终定价采用哪一套方案，企业都
将加强管理，降低成本，争取让老百姓吃
上更优质水源。”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崔留欣
提出建议，一供水企业的优质水源“永远
在路上”，水质保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二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三阶
梯水价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要加强实践操
作的探索。

听证会提供两个听证方案

普遍支持水价适度上调和阶梯水价

多数听证会参加人
支持第二套听证方案

据了解，郑州市现行的城市供水价格
于 2005 年 4 月制定，价格主要由基本水
价、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和城市附加费
四部分组成。目前，居民生活用水综合水
价每立方米为 2.4 元，其中基本水价 1.5
元，污水处理费0.65元，水资源费0.15元，

城市附加费0.1元。居民生活用水综合水
价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列第32位，在
全省18个地市中列第16位，在沿黄9省省
会城市中列第9位，在中部六省及周边省
会9城市中列第7位，供水价格整体处于
偏低水平。

8月7日上午，郑州市市区城市供水
价格改革听证会举行。郑州市提供
的两套水价调整方案，和现在水价相
比，郑州水价都将会上涨，每立方米
从现行的2.4元最低涨至第一方案第
一阶梯的3.9元或第二方案第一阶
梯的4元，第一阶梯用户每个月将多
开支不超过18元或24元。
听证会参加人共有19人。支持第一
方案者3人，支持第二方案者10人，
希望优化方案者4人，提出其他意见
者2人。
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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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企业
应公开水质、成本等信息


